
十、周口市司法局调整的权责事项（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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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职

业资格

认定

（初

审）

《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146
号）第四条 司法部负责法律职业资格审核认定、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制作颁发等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本地法
律职业资格申请材料的核查、证书的组织发放等
工作。

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本地法律职业资
格申请材料的受理、审查和证书发放等工作。

受理

申请人通过行政审批服务窗口提出申请。受理窗

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 5 日内一次性告

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出具《申请材

料补正告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即办

20 不收费

.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应当受理行政许可。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

均应当向申请人出具《受理单》或《不予受理行

政许可通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即办

决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的形式、条件和程序的，

出具《受理单》，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应

当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即办

服务电话: 0394-8209166 投诉机构:周口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 投诉电话:0394-8206033

受理地点:周口市人和路和光明路向北 50 米行政服务大厅二楼司法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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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证员

执业、

变更许

可（初

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2005 年 8 月 28 日主席令第 39 号，2015 年 4 月

24 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一条：担任公证员，应当由符合公证员条件的人员提出

申请，经公证机构推荐，由所在地的司法行政部门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请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任命，并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颁发公证员执业证书。

《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102 号）第十五条：公证员变更执业机

构，应当经所在公证机构同意和拟任用该公证员的公证机构推荐，报所在地司

法行政机关同意后，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办理变更核准手续。

公证员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变更执业机构的，经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司法行政机关核准后，由拟任用该公证员的公证机构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司法行政机关办理变更核准手续。

受理

申请人通过行政审批服务窗口提出申请。受理窗

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

的全部内容，并出具《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20 不收费

.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应当受理行政许可。
公共法律

服务科

3

决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的形式、条件和程序的，

决定上报省司法厅审核。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

均应当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

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服务电话: 0394-8209166 投诉机构:周口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 投诉电话:0394-8206033

受理地点:周口市人和路和光明路向北 50 米行政服务大厅二楼司法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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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司法鉴
定机构
及其分
支机构
设立、
变更、
注销登
记（初
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005 年 2 月 28 日第十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第三条：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

国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决定的规定，负

责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

第六条：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由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门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编入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并公告。省级人民政府司法

行政部门应当根据鉴定人或者鉴定机构的增加和撤销登记情况，定期更新所编制的鉴定人

和鉴定机构名册并公告。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2005 年 9 月 29 日司法部令第 98 号）第十七条：司法鉴

定机构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设立分支机构的，分支机构应当符合本办法

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并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后，方可依法开展司法鉴定活动。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的，除应当经拟设分支机构所在行政区域的省级司

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外，还应当报经司法鉴定机构所在行政区域的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同

意。

第二十四条：司法鉴定机构要求变更有关登记事项的，应当及时向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

机关提交变更登记申请书和相关材料，经审核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

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二十七条：司法鉴定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

注销登记手续：

（一）依法申请终止司法鉴定活动的；（二）自愿解散或者停业的；（三）登记事项发生

变化，不符合设立条件的；（四）《司法鉴定许可证》使用期限届满未申请延续的；（五）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受理

申请人通过行政审批服务窗口提出申请。受理窗

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

的全部内容，并出具《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20 不收费

.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应当受理行政许可。
公共法律

服务科

7

决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的形式、条件和程序的，

决定上报省司法厅审核。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

均应当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

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2

服务电话: 0394-8209166 投诉机构:周口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 投诉电话:0394-8206033

受理地点:周口市人和路和光明路向北 50 米行政服务大厅二楼司法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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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司法鉴

定人执

业、变

更、注

销登记

（初

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005 年 2 月 28 日第十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第三条：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

国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决定的规定，负

责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

第六条：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由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门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编入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并公告。省级人民政府司法

行政部门应当根据鉴定人或者鉴定机构的增加和撤销登记情况，定期更新所编制的鉴定人

和鉴定机构名册并公告。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2005 年 9 月 29 日司法部令第 96 号）第十七条：司法鉴

定机构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设立分支机构的，分支机构应当符合本办法

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并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后，方可依法开展司法鉴定活动。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的，除应当经拟设分支机构所在行政区域的省级司

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外，还应当报经司法鉴定机构所在行政区域的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同

意。

第二十四条：司法鉴定机构要求变更有关登记事项的，应当及时向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

机关提交变更登记申请书和相关材料，经审核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

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二十七条：司法鉴定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

注销登记手续：

（一）依法申请终止司法鉴定活动的；

（二）自愿解散或者停业的；

（三）登记事项发生变化，不符合设立条件的；

（四）《司法鉴定许可证》使用期限届满未申请延续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受理

申请人通过行政审批服务窗口提出申请。受理窗

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

的全部内容，并出具《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20 不收费
.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应当受理行政许可。
公共法律

服务科

3

决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的形式、条件和程序的，

决定上报省司法厅审核。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

均应当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

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服务电话: 0394-8209166 投诉机构:周口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 投诉电话:0394-8206033

受理地点:周口市人和路和光明路向北 50 米行政服务大厅二楼司法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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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司法鉴
定人执
业、变
更、注
销登记
（初
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005 年 2 月 28 日第十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第三条：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

国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决定的规定，负

责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

第六条：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由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门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编入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并公告。省级人民政府司法

行政部门应当根据鉴定人或者鉴定机构的增加和撤销登记情况，定期更新所编制的鉴定人

和鉴定机构名册并公告。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2005 年 9 月 29 日司法部令第 96 号）第十七条：司法鉴

定机构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设立分支机构的，分支机构应当符合本办法

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并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后，方可依法开展司法鉴定活动。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的，除应当经拟设分支机构所在行政区域的省级司

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外，还应当报经司法鉴定机构所在行政区域的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同

意。

第二十四条：司法鉴定机构要求变更有关登记事项的，应当及时向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

机关提交变更登记申请书和相关材料，经审核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

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二十七条：司法鉴定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

注销登记手续：

（一）依法申请终止司法鉴定活动的；

（二）自愿解散或者停业的；

（三）登记事项发生变化，不符合设立条件的；

（四）《司法鉴定许可证》使用期限届满未申请延续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受理

申请人通过行政审批服务窗口提出申请。受理窗

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

的全部内容，并出具《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20 不收费
.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应当受理行政许可。
公共法律

服务科

7

决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的形式、条件和程序的，

决定上报省司法厅审核。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

均应当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

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2

服务电话: 0394-8209166 投诉机构:周口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 投诉电话:0394-8206033

受理地点:周口市人和路和光明路向北 50 米行政服务大厅二楼司法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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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香港、
澳门永
久性居
民中的
中国居
民申请
在内地
从事律
师职业
核准
（初
审）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2004 年 6 月 29 日国务院令第 412

号,2009 年 1 月 29 日予以修改）附件第 70 项：香

港、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居民申请在内地从

事律师职业核准。实施机关：省级人民政府司法

行政主管部门。

受理

申请人通过行政审批服务窗口提出申请。受理窗

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

的全部内容，并出具《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20 不收费

.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应当受理行政许可。
公共法律

服务科

7

决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的形式、条件和程序的，

决定上报省司法厅审核。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

均应当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

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2

服务电话: 0394-8209166 投诉机构:周口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 投诉电话:0394-8206033

受理地点:周口市人和路和光明路向北 50 米行政服务大厅二楼司法窗口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

号

职 权

名 称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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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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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台湾居

民申请

在大陆

从事律

师职业

许可

（初

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 年 5 月 15 日主席令
第 67 号，2012 年 10 月 26 日予以修改）第六条：申请
律师执业，应当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
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受理申请的部门应当自受理
之日起二十日内予以审查，并将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
料报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报送
材料之日起十日内予以审核，作出是否准予执业的决定。
准予执业的，向申请人颁发律师执业证书；不准予执业
的，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的台湾居民在大陆从事律师职
业管理办法》（2008 年 12 月 12 日司法部令第 115 号）
第六条：台湾居民申请律师执业，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
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受理申请，并进行初审，
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审核，作出是否准
予执业的决定。具体许可程序，根据《律师法》和《律
师执业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

受理

申请人通过行政审批服务窗口提出申请。受理窗

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

的全部内容，并出具《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20 不收费

.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应当受理行政许可。
公共法律

服务科

7

决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的形式、条件和程序的，

决定上报省司法厅审核。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

均应当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

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2

服务电话: 0394-8209166 投诉机构:周口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 投诉电话:0394-8206033

受理地点:周口市人和路和光明路向北 50 米行政服务大厅二楼司法窗口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

号

职 权

名 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7

律师执
业、变
更、注
销许可
（初
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六条 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

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一）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二）

律师协会出具的申请人实习考核合格的材料；（三）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四）律师事务

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

申请兼职律师执业的，还应当提交所在单位同意申请人兼职从事律师职业的证明。

受理申请的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予以审查，并将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

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门应当自收到报送材料之日起十日内予以审核，作出是否准予执业的决定。准予执业的，

向申请人颁发律师执业证书；不准予执业的，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134 号）第十条 律师执业许可，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

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受理执业申请并进行初审，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

关审核，作出是否准予执业的决定。

第十四条 受理申请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决定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完成对申请材料的审

查。

在审查过程中，可以征求申请执业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意见;对于需要调查核实有关情

况的，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有关的证明材料，也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核实。

经审查，应当对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提交的材料是否真实齐全出具审查意见，并将

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

第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受理申请机关报送的审查意见和全

部申请材料之日起十日内予以审核，作出是否准予执业的决定。

准予执业的，应当自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律师执业证书。

不准予执业的，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意见（试行）》（豫发[2021]23 号）“赋予县（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清单”第 92 条；

受理

申请人通过行政审批服务窗口提出申请。受理窗

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

的全部内容，并出具《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20 不收费
.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应当受理行政许可。
公共法律

服务科

3

决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的形式、条件和程序的，

决定上报省司法厅审核。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

均应当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

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服务电话: 0394-8209166 投诉机构:周口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 投诉电话:0394-8206033

受理地点:周口市人和路和光明路向北 50 米行政服务大厅二楼司法窗口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

号

职 权

名 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8

律师事
务所
（分

所）设
立、变
更、注
销许可
（初
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八条 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

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受理申请的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予以审

查，并将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报送材料之日起十日内予以审核，作出

是否准予设立的决定。准予设立的，向申请人颁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不准予设立的，

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142 号）第十八条 律师事务所的设立许可，由设

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受理设立申请并进行初审，报省、自治区、

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核，作出是否准予设立的决定。

第二十一条 受理申请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决定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完成对申请材料

的审查。

在审查过程中，可以征求拟设立律师事务所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意见；对于需要调

查核实有关情况的，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有关证明材料，也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

行核实。

经审查，应当对设立律师事务所的申请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材料是否真实齐全出具审查意

见，并将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

第二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受理申请机关报送的审查意见

和全部申请材料之日起十日内予以审核，作出是否准予设立律师事务所的决定。

准予设立的，应当自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不准予设立的，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意见（试行）》（豫发[2021]23 号）“赋予县（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清单”第 93 条；

受理

申请人通过行政审批服务窗口提出申请。受理窗

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

的全部内容，并出具《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20 不收费

.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应当受理行政许可。
公共法律

服务科

7

决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的形式、条件和程序的，

决定上报省司法厅审核。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

均应当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

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2

服务电话: 0394-8209166 投诉机构:周口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 投诉电话:0394-8206033

受理地点:周口市人和路和光明路向北 50 米行政服务大厅二楼司法窗口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

号

职 权

名 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9

基层法
律服务
工作者
执业、
变更、
注销许

可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138 号）

第十六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执业核准机关注销并收

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一）因严重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被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

的；

（二）因与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合同、劳动合同或者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

所被注销，在六个月内未被其他基层法律服务所聘用的；

（三）因本人申请注销的；

（四）因其他原因停止执业的。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豫发[2021]23 号）“赋予县（市）的经济社会管

理权限清单”第 100 条；

受理

申请人通过行政审批服务窗口提出申请。受理窗

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

的全部内容，并出具《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10 不收费

.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应当受理行政许可。
公共法律

服务科

3

决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的形式、条件和程序的，

下达决定。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均应当向申请

人出具《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理行政许可通

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2

服务电话: 0394-8209166 投诉机构:周口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 投诉电话:0394-8206033

受理地点:周口市人和路和光明路向北 50 米行政服务大厅二楼司法窗口



职权类别：行政确认

序

号

职 权

名 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

法律援
助律

师、公
职律

师、公
司律师
工作证
颁发

《公司律师管理办法》（司发通〔2018〕131 号）

第九条 司法行政机关对收到的公司律师申请，应当进行审查。设区的市级或

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对收到的公司律师申请，应当提出初审意见

后再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审查。

经审查，申请人符合公司律师任职条件、申请材料齐全的，司法部或者省、自

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向申请人颁发公司律师证书。

探索实施公司律师职前培训制度。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豫发[2021]23 号）

“赋予县（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清单”第 99 条；

受理

申请人通过行政审批服务窗口提出申请。受理窗

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 5 日内一次性告

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出具《申请材

料补正告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10 不收费

.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应当受理行政许可。
公共法律

服务科

3

决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的形式、条件和程序的，

决定上报省司法厅审核。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

均应当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

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服务电话: 0394-8209166 投诉机构:周口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 投诉电话:0394-8206033

受理地点:周口市人和路和光明路向北 50 米行政服务大厅二楼司法窗口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

号

职 权

名 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

律师事
务所变
更住所
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二十一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负责人、章程、合伙协议的，应当报原审

核部门批准。

律师事务所变更住所、合伙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报原审核部门

备案。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142 号）

第二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负责人、章程、合伙协议的，应当经所在

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后报原审核机关批准。

具体办法按律师事务所设立许可程序办理。

律师事务所变更住所、合伙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经所在地设区的

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报原审核机关备案。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豫发[2021]23 号）

“赋予县（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清单”第 95 条；

受理

申请人通过行政审批服务窗口提出申请。受理窗

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 5 日内一次性告

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出具《申请材

料补正告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15 不收费

.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应当受理行政许可。
公共法律

服务科

3

决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的形式、条件和程序的，

决定上报省司法厅审核。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

均应当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

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服务电话: 0394-8209166 投诉机构:周口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 投诉电话:0394-8206033

受理地点:周口市人和路和光明路向北 50 米行政服务大厅二楼司法窗口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

号

职 权

名 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2

港、澳
律师担
任内地
律师事
务所法
律顾问
备案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1、香
港、澳门律师担任内地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核准，实施机关省级
人民政府司法行政主管部门。2、《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
师受聘于内地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82 号）第八条 内地律师事务所所在地的地(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应
当自收到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申请材料之日起 10 日内
完成审查，出具审查意见，并连同申请材料上报省级司法行政机
关。第九条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20 日内
完成审核对于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准予在内地受聘担任法律
顾问，并办理登记，向其颁发香港、澳门法律顾问证；对于不符
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不准在内地受聘担任法律顾问，并书面通
知申请人和拟聘其担任法律顾问的内地律师事务所。省级司法行
政机关应当自向申请人颁发香港、澳门法律顾问证之日起 30 日
内，将有关登记材料及审核意见报司法部备案。

受理

申请人通过行政审批服务窗口提出申请。受理窗

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 5 日内一次性告

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出具《申请材

料补正告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10 不收费

.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应当受理行政许可。
公共法律

服务科

3

决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的形式、条件和程序的，

决定上报省司法厅审核。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

均应当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

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服务电话: 0394-8209166 投诉机构:周口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 投诉电话:0394-8206033

受理地点:周口市人和路和光明路向北 50 米行政服务大厅二楼司法窗口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

号

职 权

名 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3
基层法
律服务
所注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138 号）

第十六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执业核准机关注销并收

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一）因严重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被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

的；

（二）因与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合同、劳动合同或者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

所被注销，在六个月内未被其他基层法律服务所聘用的；

（三）因本人申请注销的；

（四）因其他原因停止执业的。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豫发[2021]23 号）

“赋予县（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清单”第 100 条；

受理

申请人通过行政审批服务窗口提出申请。受理窗

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 5 日内一次性告

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出具《申请材

料补正告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15 不收费

.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应当受理行政许可。
公共法律

服务科

5

决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的形式、条件和程序的，

决定上报省司法厅审核。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

均应当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

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服务电话: 0394-8209166 投诉机构:周口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 投诉电话:0394-8206033

受理地点:周口市人和路和光明路向北 50 米行政服务大厅二楼司法窗口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

号

职 权

名 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4

国家统
一法律
职业资
格考试
报名审
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 140 号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

行政机关应当明确专门机构，按照有关规定承办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

考务等工作。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上级司

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下，承担本辖区内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考务

等工作。

受理

申请人通过行政审批服务窗口提出申请。受理窗

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 5 日内一次性告

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出具《申请材

料补正告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即办

20 不收费

.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应当受理行政许可。
公共法律

服务科

即办

决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的形式、条件和程序的，

决定上报省司法厅审核。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

均应当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

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即办

服务电话: 0394-8209166 投诉机构:周口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 投诉电话:0394-8206033

受理地点:周口市人和路和光明路向北 50 米行政服务大厅二楼司法窗口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

号

职 权

名 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5

律师事
务所变
更合伙
人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二十一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负责人、章程、合伙协议的，应当报原审

核部门批准。

律师事务所变更住所、合伙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报原审核部门

备案。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142 号）

第二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负责人、章程、合伙协议的，应当经所在

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后报原审核机关批准。

具体办法按律师事务所设立许可程序办理。

律师事务所变更住所、合伙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经所在地设区的

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报原审核机关备案。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豫发[2021]23 号）

“赋予县（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清单”第 95 条；

受理

申请人通过行政审批服务窗口提出申请。受理窗

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 5 日内一次性告

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出具《申请材

料补正告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15 不收费

.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应当受理行政许可。
公共法律

服务科

3

决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的形式、条件和程序的，

决定上报省司法厅审核。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

均应当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

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服务电话: 0394-8209166 投诉机构:周口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 投诉电话:0394-8206033

受理地点:周口市人和路和光明路向北 50 米行政服务大厅二楼司法窗口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

号

职 权

名 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6
基层法
律服务
所变更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138 号）

第十六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执业核准机关注销并收

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一）因严重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被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

的；

（二）因与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合同、劳动合同或者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

所被注销，在六个月内未被其他基层法律服务所聘用的；

（三）因本人申请注销的；

（四）因其他原因停止执业的。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豫发[2021]23 号）

“赋予县（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清单”第 100 条；

受理

申请人通过行政审批服务窗口提出申请。受理窗

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 5 日内一次性告

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出具《申请材

料补正告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15 不收费

.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应当受理行政许可。
公共法律

服务科

5

决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的形式、条件和程序的，

决定上报省司法厅审核。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

均应当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

理行政许可通知书》。

公共法律

服务科

1

服务电话: 0394-8209166 投诉机构:周口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 投诉电话:0394-8206033

受理地点:周口市人和路和光明路向北 50 米行政服务大厅二楼司法窗口



职权类别：行政给付

序
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
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
事项

责任处
室

承
诺
时
限

法
定
时
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1
对公民法律援
助申请的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第一

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

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

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

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2.《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十二条：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设立法律援助

机构。法律援助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

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律师、基层法律

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志愿者等法律援助人员提

供法律援助，支付法律援助补贴。 第三十八条：

对诉讼事项的法律援助，由申请人向办案机关所

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非诉讼事项的

法律援助，由申请人向争议处理机关所在地或者

事由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受理
登记

根据公民自愿申请或者
公、检、法机关的指定接
收相关申请材料或指定
通知书并进行受理登记

公共法
律服务

科
1 2

不收费

审查
材料

对公民自愿申请或公、
检、法机关指定的相关法
律援助事项当事人进行
条件审查并告知结果

公共法
律服务

科
1 2

指派
登记

经审查符合法律援助事
项的申请和公、检、法机
关的指定事项进行指派
律师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公共法
律服务

科
1 3

办理
及归
档

接受指派的律师按照程
序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
助，结案后报法律援助机
构收案归档

公共法
律服务

科
2 3

服务电话：0394-8209166 投诉机构：周口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 投诉电话：0394-8206033

受理地点：周口市川汇区七一路东段司法局二楼 210 房间


